
有關屋苑各類車輛泊車安排如下： 

 

 1. 業主車位  

甲、業主車輛資料已在服務處記錄； 

乙、業主車輛需停泊在所屬車位內。 

 

 2. 月租車位  

甲、車主每年向服務處申請租用月租車位，經抽籤確定車位後，車主會 獲發一張指定車位月

租車卡；  

乙、車主須將車輛停泊在指定之月租車位內。  

 

3. 時租車輛 

甲、當車輛駛入屋苑時，閘口保安員會登記車輛資料及到訪單位於登記 簿內； 

乙、獲派發時租收費咭及時租車位使用證(附樣板)；  

丙、車主須將車輛停泊在訪客車位內，並將時租車位使用證擺放於車頭 擋風玻璃，以作識別。  

丁、離開前，請於閘口崗位繳付時租費。  

 

溫馨提示 

各業主車位及月租車位車主不應將車輛通宵停泊在公眾路段或時租車位，對其 他使用者造成

不便，並應將車輛泊回所屬車位，切勿因一時方便而將私家車停 泊於上述位置。  

 

當發現有車輛違泊時，服務處會派員通知有關車主駛回車位，如經勸喻後沒有 駛離該位置，

服務處將採取進一步行動包括鎖車；如車輛被上鎖扣押，車主須 繳付解銷費用$320。  

 

車輛停泊收費  

有蓋月租車位：每月$2,400 

露天月租車位：每月$1,850  

訪客時租車位：每小時$18/日泊 

訪客時租車位：每小時$9/夜泊     


